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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打桩砸伤脚

雇主分包方都不管

晨报讯（记者 秦颖）“我在工地打桩时

脚被砸伤，工头不管，公司也不管，到底谁该

为我负责？ ”9 月 25 日，家住新区大赉店村

的周先生来电反映。

周先生说，今年 7 月同村的赵先生从新

区一家建筑公司承接了打桩工程。由于二人

相识，周先生受雇于赵先生，在工地负责打

桩。周先生说：“我的具体工作是打桩时协助

添加枕木。 ”

9 月 15 日，周先生进入打桩机工作区，

要求操作打桩机的工友停下， 准备添加枕

木，可对方没有听到他的喊声，继续操作，使

他被一旁的钢管压倒， 随后被送往医院救

治。后经鉴定，周先生因外伤致左脚受伤，构

成九级伤残。

受伤后， 周先生花去 2 万元医疗费，他

曾与雇主赵先生协商赔偿事宜，可对方迟迟

不给解决。他又找到工程分包方新区某建筑

公司，对方更是不理不睬。“他们都说是我自

己不小心，跟他们没关系。 ”周先生十分迷

茫，“到底该谁来赔偿我的医疗费？ ”

9 月 26 日，记者联系到赵先生，他承认

周先生是其雇员，“不过他的脚被砸伤，是他

自己违反操作流程， 不该让我承担主要责

任。”赵先生表示自己只能承担次要责任。而

该工程的分包方新区某建筑公司的负责人

则认为，打桩工程已分包给赵先生，自己不

认识周先生，也不该负责。

有司法工作者认为， 周先生受雇于赵

先生， 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

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周先生没有

按照工作程序添加枕木， 他便有过错， 雇

主的赔偿责任会适当减轻。 同时， 新区某

建筑公司将打桩工程分包给赵先生，应承担

连带责任。

警方摧毁一盗窃电动车团伙

晨报讯（记者 张小娜 周凯楠）“我的

电动车丢了快两个月了，没想到还能找回来，

真是太意外了。 ”9 月 26 日，一位到九州派出

所认领电动车的市民兴奋地说。

9 月 15 日和 16 日，九州派出所案件侦办

大队一中队经过数日摸排守候， 一举端掉一

个集偷盗、收赃、销赃于一体，多人涉案的盗

窃电动车犯罪团伙。 目前，已经抓获犯罪嫌疑

人 3 名，破获系列盗窃电动车、摩托车案件 20

余起，追回被盗电动车 14 辆。

由于电动车失窃事件频发， 九州派出所

案件侦办大队一中队侦查员豆金阳对辖区内

盗窃电动车、自行车类案件进行缜密分析，根

据案发情况和特点，多方开展侦查工作，通过

蹲点、巡逻等方式积极搜集案件线索。

9 月初，豆金阳获得可靠线索，市民马某

有偷盗并销售电动车的作案嫌疑。 经过前期

的侦查与摸排， 民警初步掌握了马某的犯罪

证据，并通过多种途径，获得了马某的电话号

码，一场秘密抓捕活动正在紧张部署中。

9 月 15 日下午 5 时， 豆金阳伪装成买赃

车的人，与马某取得联系，谨慎的马某要求与

豆金阳在高速路口接头。 豆金阳与同伴两人

开着专程租来的大卡车， 在高速路口与马某

接头，表示想大量购入二手电动车。 狡猾的犯

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他并没有立即答

应合作，而是多次言语试探，并开车带着豆金

阳在淇滨区绕来绕去，经过数小时的斡旋，豆

金阳终于取得了马某的信任。 当晚 11 点多，

马某终于将豆金阳两人带到大赉店村一个租

来的小院内“看货”。 豆金阳两人走进院子一

看，里面有十几辆电动车，豆金阳知道找到马

某的窝点了，但他不敢轻举妄动，他一方面继

续与马某佯装谈价，拖延时间；一方面同意直

接装货， 当豆金阳等人往卡车上装了五六辆

电动车之后，豆金阳假借上厕所之机，暗中联

系中队，请求人员支持。 增援民警迅速赶到，

将马某一举抓获 ， 现场查获被盗电动车 14

辆。

在强大的事实证据面前， 犯罪嫌疑人马

某对自己违法销售偷盗电动车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经查，马某 2011 年 8 月以来，在淇滨

区鹤翔西区、大梁庄等地多次偷盗、收购、销

售电动车。 经审讯深挖，犯罪嫌疑人马某还供

述了自己的两名同伙王某和秦某， 二人在明

知其电动车是偷来的情况下， 多次购入赃车

并销售。 一个偷盗、收购、销售于一体的电动

车犯罪团伙逐渐明朗。 侦查人员乘胜追击，于

9 月 16 日将犯罪嫌疑人王某、秦某抓获归案，

二人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日前，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其

他涉案人员正在追捕， 案件战果正在进一步

扩大中。 追回的被盗电动车已开始陆续返还

失主。9 月 20 日，领回电动车的市民望着失而

复得的电动车， 纷纷称赞九州派出所刑侦民

警办了件大好事。

（线索提供：刘卫军）

叔侄“永结同心”

蒙面持棒伤人

晨报讯（记者 秦颖 周凯楠）因怀疑

自己的汽车不被租用是别人暗中捣鬼，嫌疑

人竟用钢管将人夯翻后迅速钻进一辆牌照

被遮住的车内逃之夭夭。 9 月 23 日，淇县公

安局侦破了这么一起性质恶劣的殴打他人

案件。

8 月 25 日，一名 50 岁左右的男子在家

人的陪同下，一瘸一拐地来到淇县公安局铁

西派出所报案：他在去永达公司上班的途中

被人用钢管夯了一下。 经民警询问了解到，

该男子杨某是永达公司的一名职工，杨某回

忆，他平时和别人没有矛盾。 而打人者显然

是有备而来的，穿着迷彩服，戴头盔，在杨某

上班的必经之路等候，见到杨某后迅速下车

并从面包车内拿起一根钢管二话不说朝着

杨某的腿上就夯， 打伤杨某后乘车迅速逃

离。 为了掩人耳目，打人者乘坐的汽车牌照

还用“永结同心”的红纸贴住。因作案手段性

质恶劣，民警迅速展开调查。

因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民警来

到监控中心调取了淇县县城当天各主要路

口的监控录像，对淇县所有的白色五菱面包

车进行反复比对，在 4 天认真比对 300 多辆

白色面包车的基础上， 共有 53 辆面包车符

合作案特征。随后，民警又经过一一筛选，终

于有一辆 25 日 7 时许从西岗方向驶入淇县

县城的面包车进入民警的视线。根据监控中

心秒拍的车辆牌照，民警又在交管系统上进

行了查询，确定了车主。 但通过调查面包车

主并不具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民警同时

获得重要信息： 车主同村的冯某 25 日曾借

过面包车进县城。民警迅速对冯某进行了控

制， 冯某对用钢管殴打他人的事实供认不

讳。

原来，冯某的汽车长期以来被永达公司

租用， 最近永达公司称不再租用冯某的汽

车，冯某怀恨在心，认为是杨某在暗中捣鬼，

于是伙同自己的侄子冯某某策划了这起殴

打他人案件。 冯某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谁

知很快被民警抓获。

记者昨日了解到，目前冯某、冯某某二

人均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

（线索提供：刘江 牛合保）

□

晨报记者 张小娜 李可 实习生 王风娇

信报箱入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信报箱群承载着报刊投递和居民个

人信件等的投递功能， 是有效保障公民

通信权利、 保障邮政普遍服务的基础设

施。 信报箱覆盖水平已成为衡量城市文

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2008 年下

发的《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规

划局建设局房管局邮政局关于加强城镇

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间）建设

意见的通知》中，我市信报箱群的建设目

标是，2010 年底全市城镇居民楼房、住

宅区邮政信报箱整体覆盖率达到 90%以

上。记者调查后发现，其实目前我市信报

箱群的建设和补建情况并不乐观， 信报

箱群整体覆盖率远远达不到目标， 那么

导致信报箱群覆盖率低的原因是什么

呢？ 记者展开调查。

现状：个别新建小区设信报箱群

9 月 24 日， 记者在我市的多个小区走

访后发现，我市安装信报箱群的小区数量很

少，这些小区一般是 2007 年以后建设的。

在清华园小区，记者看到每个单元门的

门口都在墙上安装了统一的铝合金信报箱

群， 记者采访了清华园小区物业经理李兆

迪，他告诉记者，清华园小区在 2007 年开始

建设时就安装了信报箱群， 清华园有 2176

户住户，每户都有一个信报箱，交房时开发

商就把钥匙给了业主， 交由业主使用和维

护。

9 月 26 日， 记者来到位于鹤煤大道西

段的淇水春天小区，这个小区也在每个单元

门口安装了统一的信报箱群。 小区五号楼的

一位业主王先生介绍， 该小区于 2006 年交

工，他于 2008 年入住，当时信报箱的钥匙和

房屋的钥匙一起发到他手中。“有了这个统

一的信报箱非常方便，平常订的报纸、日常

的邮件还有银行寄来的账单，都可以通过这

个信报箱接收。 ”王先生说。

记者又来到九江帝景小区，一进入该小

区的北门，只见大门左侧有一排整整齐齐的

立式金属信报箱。 通过该小区的物业，记者

了解到，这个小区信报箱的分发使用和淇水

春天以及清华园不一样，该小区的信报箱使

用和分发制度是：根据自愿使用原则，有需

要的业主向物业申请信报箱， 并缴纳 50 元

押金和每年 20 元信报箱的使用和维护费

用。 据了解，对于必须交费才能使用信报箱

的方式，不少业主不认可，所以该小区的信

报箱利用率并不高。

在新区意天公馆小区记者看到，小区也

安装了信报箱群。 住在 5 号楼的魏女士说：

“有信报箱很好，用时很方便。 ”该小区物业

一位姓杨的工作人员说：“有了信报箱，居民

的信件、报刊、信用卡账单以及水、电、天然

气缴费通知单就有了投递的地方。 ”

随后记者来到了新区华夏小区、新世

纪花园、湘江四季苑、鹤翔西区、香江翡翠

城、新天地、鹤翔东区等小区，发现这些小

区都没有安装统一的信报箱，只是每个小

区的单元门前都钉有投放报纸时邮局安

装的塑料信报箱，这些投放报纸的箱子质

量不一，颜色不一，而且经过风吹日晒，几

近破损，有的甚至连报箱门都掉了，已无

法正常使用，且十分不美观。

“我们家楼下原来的信报箱还是去年

订报纸邮局给装的， 样式不统一， 时间

长了很难看。” 华夏小区的李女士说。

同小区的赵女士则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安装信报箱非常必要，像这些贴在单

元楼宇门上的电费、水费欠费单，都可以

直接投入业主的信报箱，不会像现在这样

乱，欠费单到处贴。 让业主感觉到有些侵

犯个人隐私。 ”

市邮政局副局长陈勇介绍，2011 年 8

月 1 日起，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质

检总局联合发布的《住宅信报箱工程技术

规范》正式实施，全国住宅信报箱的建设

和验收有了国家标准。该规范在编制内容

上有四项创新和突破：一是明确了住宅信

报箱是住宅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二

是首次规定了信报箱设置的基本原则，即

“信报箱应按住宅套数设置， 每套住宅应

设置一个格口”； 三是首次明确了信报箱

的具体设置位置，即“信报箱宜设置在住

宅单元门禁系统外， 设置在门禁系统内

时，应在门禁系统外设置投递口”；四是规

范了信报箱的验收主体和验收程序，即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时， 应进行信报箱工

程的专项验收。施工、设计、监理以及邮政

管理部门或邮政管理部门委托的单位等

均应参加验收。 其中， 前两条是国家强

制性条文， 也就是说， 每户都要安装信

报箱。

市邮政局副局长陈勇告诉记者，2008

年我市下发了《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转

发市规划局建设局房管局邮政局关于加

强城镇居民楼房住宅区邮政信报箱群

（间）建设意见的通知》，通知要求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凡新建、改建、扩建的住宅

楼房和新建小区要将信报箱（间）作为配

套设施，纳入到小区详细规划和楼房单位

设计中，做到邮政信报箱群（间）与建设工

程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竣工验收。住

宅开发建设单位要把邮政信报箱群（间）

作为配套设施纳入建设工程总体预算 ,列

入建设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全

过程，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设计、安装信

报箱群（间）。 同时，通知中要求 2008 年 1

月 1 日前已通过竣工验收备案的城镇居

民楼房、住宅区，没有邮政信报箱群（间）

设施的， 由产权所有者或管理者负责补

建，也可委托邮政部门建设。

陈勇介绍， 目前淇滨区 2008 年以来

新建的住宅楼房安装信报箱的情况相对

比较好， 但是补建信报箱的情况并不乐

观，主要原因为资金来源问题。 对于已经

建好的小区，业主和物业都不愿意承担费

用，政府未划拨专项资金，所以信报箱补

建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大多小区未安装信报箱群

信报箱建设列入强制性条文

信报箱补建情况基本为空白

9 月 27 日，在淇水春天小区，一位住户从信报箱里取出报纸。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